
除  靈： 
  俗於死後一百日前後，擇吉日舉行奠祭，稱「做
百日」。飯肴須稍為豐盛，並請道房屋與「魂身」一
併焚人供死者居住。古俗力有除靈次日，孝婦除孝服，
理髮沐浴換素衣，至寺廟行香後，始可回娘家省親，
曰「行圓」，孝男亦於除靈後始可理髮。俗信百日久
為不淨之身，大吉祥頗受禁忌。除靈後即早「精孝」
換為「幼孝」，稱「換孝」。 
 


